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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3检察关键词③

相关数据

2023年1月至11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收到

群众信访81.2万件

各级检察院领导包案办理

4.2万余件信访案件

7日内程序性

回复率

99.8%

97.3%
3个月内办理

过程或结果

答复率

2023年1月至11月
最高检共接收群众信访

21.96万件
同比上升

24%

最高检梳理排查、

集中交办重复信访积案

1062件
已办结854件
办结率80.4%

已化解480件
化解率为75.5%

各地自查

重复信访积案

636件

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重复信访占比27.3%
同比下降约3个百分点

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听证信访案件2.78万余件

信访矛盾有效化解率近80%

简易听证案件2.25万余件 同比上升14.1%

上门听证案件0.45万余件 同比上升30%

到检察机关

提出申诉的案件

13255件

刑事申诉案件

发生率为

0.8%
同比下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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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平安中国建设领域的生动实践。2023 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把“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工
作理念和目标导向贯彻落实到检察履职办案全过程，不断提高检察机关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水平，用法治力量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履职办案全过程

新时代新征程，检察机关把新时
代“枫桥经验”融入检察履职办案全过
程，大力推进检察环节信访工作法治
化，不断提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化解
社会矛盾、维护人民权益的检察能力
和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
受、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 年 来 ， 我 通 过 参 与 检 察 开 放
日、走访调研和检察公开听证等活

动，见证了检察机关深入学习和践行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据
我了解，辽宁省检察机关始终坚持领
导带头接访包案，将矛盾纠纷化解融
入到司法办案的每一个环节，全力构
建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深入开展

“一老一幼司法救助专项活动”，贴紧
靠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调研时对

“一老一幼”的深度关切，推动司法

救助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与检察官的交流中，我也切实

感受到了检察机关“如我在访、如我
在诉、如我有难”的为民情怀。今
后，希望检察机关积极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深入践行群众信
访件件有回复制度，全面加强信访诉
源治理，推进检察信访工作打开一片
新的天地。

践行为民情怀 化解矛盾纠纷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彰武县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农艺师 王秀英

●代表点评

2023 年 12 月，贵州省三都县检察院双语检察干警就司法救助、支持起诉、妇女权益保护等问题向来访的
水族妇女进行解答。 本报记者丁艳红 通讯员汤浩摄

和
谐

2023年，最高检向下级检察院

交办了1062件重复信访积案，全

部落实院领导包案，其中183件三

年以上的重复信访积案均明确由省
级检察院领导包案。

2023年以来，最高检第十检察厅

选取江苏常州等5个地区，试点开

展为期半年的反向审视工作，即通过
办理控告申诉案件，审查原案办理中存
在的问题，并依法促进相关问题纠正、规
范、完善。

大事记

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个
“枫桥式工作法”单位，上海市杨浦区检察
院一体履职常态化推进检察听证，湖南省
衡阳市石鼓区检察院“情理法融合”化解
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甘肃省天水市检察院
构建“嵌入式”检察工作模式对矛盾纠纷
早化解、妥处置，青海省达日县检察院以
跨域协作解决边界地区矛盾4个基层检
察院“枫桥式工作法”受到表扬。

2023年 11月

全国检察机关重复信访重点地区诉
源治理和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推进
会召开。

2023年 8月

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接访大厅建设简易
听证室和“多元解纷工作室”。

2023年 7月

最高检召开检察听证工作座谈会，就加强
和改进检察听证工作向检察听证员代表问
需求计。

2023年 2月 15日

最高检、国家乡村振兴局下发《关于开展“司法
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的通
知》，决定从2023年2月到2025年底联合开展
“司法救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

2023年 2月 13日

2023年 4月

最高检召开党组会，听取落实群众信访“件
件有回复”制度情况，研究开展信访矛盾源
头治理三年攻坚行动。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胡传仁 余海涛

“达成和解后，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今

后我一定守法经营……”近日，河南省信阳市某
机械设备公司负责人徐某向信阳市检察院第七
检察部主任许洪奎介绍了自己的近况。此前，
在该院的推动下，徐某与某街道办事处之间的
行政争议得以实质性化解。

2017 年，徐某登记成立某机械设备公司。
2019年 5月，因生产经营需要，徐某在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的前提下，租赁附近
农田建设厂房。被举报后，辖区街道办事处综合行
政执法人员向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拆除违章建筑通
知书》。因徐某未在规定期限内整改，2019年12月
16日，徐某的违章建筑被执法单位强制拆除。

2020 年 9 月 15 日，徐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请求判令确认该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房屋
的行为违法及赔偿经济损失 29 万余元。法院
一审、二审均认为，该街道办事处对违法建筑实
施 强 制 拆 除 并 不 违 法 ，驳 回 了 徐 某 的 诉 讼 请
求。徐某申请再审被驳回。2023 年 2 月 15 日，
徐某向信阳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办案检察官先后调取了全部卷宗材料、听
取了徐某申请监督的请求以及该街道办事处意
见，并开展实地调查，查明徐某占用农田建设厂
房属于违法行为；辖区街道办事处履行法定程
序实施强制拆除，符合法律规定，但送达程序存
在瑕疵。因此，该院认为此案不符合监督条件。

为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信阳市检察院决定
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2023 年 7 月 21
日，该院组织召开了公开听证会，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担任听证员。经充分释法说理，徐某认识
到了自己的过错，但拒绝达成和解。

2023 年 11 月，信阳市检察院依法作出不支
持监督申请决定，同时对该街道办事处送达程
序存在瑕疵的问题提出检察建议。

虽然已经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但
办案检察官仍与双方当事人保持密切沟通。经
过多次释法说理，最终，徐某同意与街道办事处
达成和解，并表示息诉罢访。至此，这场行政争
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持续多年
化解过程一波三折

检察故事

黑龙江省依兰县检察院干警到该院办理的
一起刑事案件被害人家中走访慰问，并对其提
供司法救助。（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陈思 法振传摄

图说检察


